附件

广东省远程异地评标招标项目范围规定

（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广远程异地评标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5〕807号），加快实现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运行，保障招标投标活动公开、高效、透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家关于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施范围和时间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明确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实行远程异地评标的范围如下，请遵照执行。

省域内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类型和规模标准

1.工程施工类（施工总承包）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800万元（含800万元）—10000万元（不含10000万元）的项目；

（2）交通运输工程，其中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800万元（含800万元）—10000万元（不含10000万元）的项目；水运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1000万元（含1000万元）—10000万元（不含10000万元）的项目；

（3）水利及其他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800万元（含800万元）—10000万元（不含10000万元）的项目。

2.货物采购类（设备、材料等）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800万元（含800万元）—2000万元（不含2000万元）的项目；

（2）交通运输工程，其中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1500万元（含1500万元）—2000万元（不含2000万元）的项目；水运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800万元（含800万元）—2000万元（不含2000万元）的项目；

（3）水利及其他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1000万元（含1000万元）—2000万元（不含2000万元）的项目。 

3.服务类（勘察、设计、监理等）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其中房屋建筑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300万元（含3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含2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项目；

（2）交通运输工程，其中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400万元（含4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项目；水运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含2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项目；

（3）水利及其他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300万元（含300万元）—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的项目。

4.实行工程总承包发包的，总承包中施工、货物、服务等各部分的合同估算价，有任意一项达到前几款所列标准的，整个总承包发包应当实行省域内远程异地评标。

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类型和规模标准

1.工程施工类（施工总承包）单项合同估算价10000万及以上的施工类项目。

2.货物采购类（设备、材料等）单项合同估算价2000万元及以上的采购类项目。

3.服务类（勘察、设计、监理等）单项合同估算价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类项目。

4.实行工程总承包发包的，总承包中施工、货物、服务等各部分的合同估算价，有任意一项达到前几款所列标准的，整个总承包发包应当实行跨省远程异地评标。

国家和省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有规定实施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招标人自愿申请省域内或跨省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

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涉及国家秘密或有其他特殊原因不宜实行远程异地评标的，招标人应当作出书面说明，并在确定中标人后作为招标投标情况资料提交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本规定自2026年7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